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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

號

傳　真：0423302764

聯絡人：鄧傳玲

電　話：04-37061332

受文者：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15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06843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行政規則) (0068435A00_ATTCH5.pdf、0068435A00_ATTCH6.pdf、

0068435A00_ATTCH7.pdf)

主旨：檢送「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修正

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9年6月10日臺教學(五)字第1090070037C號函

辦理。

二、有關「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業經

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9年6月10日以臺教學（五）字第

1090070037B號令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含行政規

則）1份(如附件)。

三、本案電子檔得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edu.

law.moe.gov.tw）下載。

正本：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絡處除外)、國立暨私立(不含北高新

北臺中桃園五市)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國立臺東專科學

校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學校、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副本：本署學務校安組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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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點稱本部)為維護校園純淨及安全，強化環境預防功

能，保障學生學習環境，採取主動提供毒品情資方式，賦予學校及

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以下簡稱校外會)積極通報責任，透過提供檢

警情資，溯源追查並阻斷藥頭侵入校園，同時加強情資通報者身分

保護，使學生及家長安心，訂定本要點。 

二、作業流程說明(流程圖如附件一)： 

（一）學校： 

１、學校知悉有販賣毒品或有遭檢警查獲販賣毒品行為之相關情 

  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密件提供各直轄市、縣(市)校外會， 

  大專校院所獲之毒品來源情資逕送本部辦理。 

２、依購買地點及時段，每學期更新校園週邊熱點及巡查方式；大 

  專校院並應將更新熱點區域提供予簽訂「維護校園安全支援約 

  定書」之警政單位。 

３、通報格式如附件二，各校得依實際運作情形，作適當調整。 

（二）各直轄市、縣(市)校外會為各直轄市、縣(市)緝毒通報二級聯繫單 

   一窗口，於接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通報之情資後，應辦理下列作 

   業： 

  １、將情資以密件函轉警政機關，以利追查上源藥頭，並副知本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２、彙整分析學校所送情資及警方提供之涉毒偏差行為通知書查獲 

    地點，更新列管之熱點區域，並透過定期聯繫機制，協調或配 

    合警政單位調整熱區巡邏方式。 

  ３、鼓勵學校積極通報情資協助向上源追查藥頭，並加強對情資通 

    報學生及教職員之保護。 

三、情資處理注意事項： 

（一）「情資提供」事宜應透過春暉小組成案會議或適當時機讓學生及 

未成年學生之法定代理人知悉，並告知下列事項，以維個案權益： 

  １、目的係為避免藥頭持續販毒殘害學生，爰需藉由個案之舉報， 

協助檢警追溯上源藥頭。 

  ２、學校所提供之販毒者資訊係作為犯罪偵查之開端，日後對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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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來源情資者及學校，為保護並避免曝光有危害其安全疑慮，

需將相關情資轉化為警察職務報告後報請地檢署指揮，據以進

行後續偵查作為。 

（二）各級學校、直轄市、縣(市)校外會之相關承辦人及主管，於處理

溯源情資時務必遵守保密原則，不得以任何形式透漏提供情資之

學校、教職員及學生資訊，以保護情資提供者。 

四、成果彙整：各直轄市、縣(市)校外會請於每單月一日前，將前二月

成果彙整表(附件四)以電子郵件傳送本部。 

五、督考機制： 

（一）學校及各直轄市、縣(市)校外會承辦人員因情資之提供致檢警查

獲販賣轉讓毒品犯罪者，從優獎勵：軍職人員獎勵由本部發布，

其他人員獎勵由本部建議獎勵額度，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學

校依權責自行酌處；積極通報及提供情資有助破獲上源之學校及

校長，並由本部安排於大型會議中頒獎。 

（二）各直轄市、縣(市)執行情形列入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視導「預

防宣導組」指標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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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作業流程圖 

 

 

 

 

 

 

 

 

 

 

  

備註： 
1.檢警請於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友善告知學校、校外會查處情形。 
2.教育單位與警政機關得適時發布藉由校外聯巡或情資提供機制，破獲之重大案件
或青少年危安事件預防等正向新聞；惟應於發布媒體前，友善互相知會相關新聞
資訊。 

透過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視

導，了解各直轄市、縣(市)情資

提供情形。 

查緝藥頭 

依法處理 

警政署 

查察結果 

教育部 

根據警政署提供

資料，辦理有功

人員獎勵事宜 

彙整後查察結果 

學校務必告知學生及未成年

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毒品來源

通報依本部溯源通報作業流

程須由校外會提供警方，以減

少事後爭議。 

警察機關 

學校知悉 

藥頭情資 

毒品來源通報資料表 

以密件送校外會 

(大專校院送教育部) 

校外會 
(教育部) 

地檢署 

查緝藥頭 

依法處理 

學校發現藥頭情資，將毒品來 

源相關情資，以密件函送校外 

會單一窗口轉送警政機關，並 

副知國教署，將相關情資轉化 

為職務報告後，報請地檢署指 

揮追查上源藥頭。 

密件 

地檢署 少年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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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毒品來源通報資料表 
填表注意事項： 

1.表內相關情資應切實保密，完成後以密件送校外會。 

2.表內資料依實際取得情資儘量填寫，無法取得部分得留空。 

3.學校所提供之販毒者資訊係作為犯罪偵查之開端，日後對供出毒品來源情資者及

學校，為保護並避免曝光有危害其安全疑慮，需將相關情資轉化為警察職務報告

後報請地檢署指揮，據以進行後續偵查作為。 

近期內取得毒品之交易過程 

1.毒品提供者 

（1）姓名：（             ）；綽號：（              ） 

（2）年齡： 

（3）住處（住址或大概位置）： 

（4）持有手機門號或通訊軟體： 

（5）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如職業、學歷、家庭與交友狀況）： 

2.最後一次取得毒品之時間、地點、數量及代價： 

 

3.取得毒品前如何聯絡 

 □電話聯絡：提供毒品者所持用電話號碼：（                 ） 

              個案所使用電話號碼：（                   ） 

  □網路通訊軟體： 

  □其他聯絡方式： 

4.補充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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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已刪除） 

函文檢警參考稿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件 

附件：通報表、個案資料 

主旨：檢送本市(縣)通報毒品來源資料表 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法務部於 106 年 8 月 21 日法檢決字第 10604524630 號「校園

毒品溯源情資通報及保護情資來源研商會議」決議事項及教育部

106 年 10 月 19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60145776號函辦理。 

二、為保護情資提供者人身安全，本案惠請協助依下述方式辦理，教

育單位提供情資，僅作為檢警查緝上源藥頭之參考，為免影響雙

方互信關係，於犯罪偵查過程中，請將相關情資轉化為職務報告，

據以展開後續偵查作為。 

三、查處情形建請於不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下，友善告知本處(聯絡處

/直轄市教育局)；另倘欲發布新聞，除避免影響該校校譽外，亦

請務必防止學生身分曝光。 

正本：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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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教育單位協助檢警緝毒溯源通報資料表 

編號 校安通報序號 學校發文日期文號 校外會發文日期字號 受文機關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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